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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如何认识军官福利保障法治化的现实意义 
◆瓮晓璐 

（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历史学教研室  四川成都） 

 
摘要：军官福利保障就其形态而言，可分为军官福利保障社会化、军官

福利保障市场化、军官福利保障货币化、军官福利保障法治化等。但不

管是社会化保障还是市场化保障或者货币化保障，都必须建立在法治保

障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依托。因为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具有极强的

制约力。因此，对军官福利实行法律保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

的。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民主与法制日益健全的条件下，

探讨研究并逐步实现军官福利保障法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正确认识军官福利保障法治化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军队

内部的安全稳定大好局面，夯实军官理想信念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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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新军事变革稳步发展，我军也在人才竞争上面临
两个现实困难：一是在社会人才市场上与地方单位竞争；二是如
何保留军队业务骨干，防止人才流失。如何保持稳定，特别是安
抚基层一线带兵人——基层军官尤其显得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给
予一个拴心留人的大环境，而军官福利保障问题，既涉及到军官
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更关系到军队的建设，从而关系到国家的
安危和社会的稳定，由此可见军官福利保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所以，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对其都极为关注，并制定一整套维护
军官利益的法律、法规，尽力使之落实，以保障和改善军官的物
质、文化和生活需要。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军官工资福
利保障上已经步人了法治化轨道，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军官福利的
有效实现。笔者认为加强军官福利保障法治的现实意义有以下几
点： 

一、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军队的法治建设也日臻完善。但是，军官这一特殊职业的
福利权益保障，却在我国法律中尚未系统地得到确认和规范。虽
然我国《宪法》、《国防法》对此作丁一些原则规定，我国的《刑
法》、《民法》、《婚姻法》、《兵役法》以及刑、民事诉讼法等基本
法律中均有所涉及，在国家和地方的一些政策规定中亦有要求，
但都不够具体、系统，以致难以得到切实落实。特别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军官的价值往往得不
到社会的承认，军官的地位待遇往往得不到全面保障，军官的后
顾之忧常常得不到妥善解决，军官的合法权益有时遭受侵害而得
不到法律的保护，军官家属的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些问
题虽然有时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但它所反映的深层次的
问题却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上的缺陷。目前许多欧美
国家在军官地位权益保障上已经步人了法治化轨道。俄罗斯独立
不到一年时间，其最高主席团即于 1992 年 7 月审议通过了《军
人地位与社会保障法(草案)》。我们在保障军人的地位和权益上，
有必要制定一部完整的《军人保障法》，内设军官福利保障的内
容，并逐步创造和形成军官福利保障法治化的条件和环境，实现
军官福利保障法治化。这不但有利于巩固国防，保持国家长治久
安，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二、有利于巩固国防 
军队是国家防务的主要力量，是巩固国防的坚强柱石。有国

无防，国将不国。提高军官福利待遇并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保障，
能够保护和激发军官献身国防的积极性。因为：军官包括军队文
职干部的劳动是一种特殊劳动，他们既然付出了这种特殊劳动，
就应该得到合理的福利待遇，实现了补偿与贡献的一致，才能够
激励其积极性。对军官实行福利待遇保障，能够解除军官的后顾
之忧，使军官走者愉快，留者安心。能使全社会提高国防意识，
支持军官献身国防。 

三、有利于加强军队建设 
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首要的问题是稳定军官队

伍。虽然有军纪的约束，有部队“树立奉献意识”等思想政治教
育，但从社会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全面内在要求看，军官——这一

具有特殊地位、作用、身份的公民，他们的福利权益诉求保障，
也期待福利待遇水平提高，当然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更期待有
强制力的法律保障。 

军官这一职业有着极强的特殊性，其主要表现在：一是风险
性高。军官职业决定了军官战时参战、平时抢险，都难免要流血
牺牲，这种风险是一般职业所不具备的。二是艰苦性大。军官担
负着戍边卫国，参战救灾等任务，其付出的劳动是常人所不能比
的。三是约束性强。军队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高度统一，使
军官令行禁止，不能像常人一样去满足个人的志趣和享受家庭生
活的欢乐，个人的爱好和行动受到极大的约束。四是限制性宽。
军官职业使军官较长时间脱离一般社会生活，不能从事第二职
业，适应社会的能力受到限制，既使自己的待遇受到限制，又使
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受到限制，在转业安置上也会受到影响。五
是流动性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军官职业的真实写照。 

目前我军尚未完全实行军官职业化，这就使得军官更新快、
员额大、周期短。而这些特点也决定了提高并通过法律手段来保
障军官福利待遇的有效实现，不仅有利于军官安心服役，而且有
利于军队战斗力的生成。反之，如果福利待遇过低且不能通过强
制性的保障有效实现，不仅会影响到军官正常工作和生活，而且
会影响到军官家庭的稳定，从而影响军队质量建设。 

四、有利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质量建军”，切实实
现“能打仗、打胜仗”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党的几代领导核心的一贯思想，
是习主席关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军队建
设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实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必须
加大军事立法的力度，完善军事法律体系。建国以来，我国基本
形成了以国防法、兵役法、战争法和军人保险法等构成的军事法
律体系。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拓宽
领域，加大军事立法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军事法律体系。研
究和探讨军官福利保障立法，使军官福利保障工作逐步纳入法治
化轨道，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军
队建设，巩固国防，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迫切需要。军官福利保
障法律体系的建立，将填补军事法律体系的空白，为“依法治军”、
做好军官福利保障工作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综上所述：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突出科技强军已成
为我军建设的必然趋势。要实现科技强军，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军官队伍。要能使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安心部队建设，最基础性
的工作莫过于做好其生活福利待遇的保障工作。如果军官在工资
待遇、家属安置、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医疗、保险等方面得不
到应有的保障，就很难在部队安心服役，势必影响到军官队伍的
稳定。在强调军官应具有爱国主义、国防观念和奉献精神的同时，
必须下大力提高军官的福利待遇并保证其有效实现，以吸引地方
优秀人员并保留人才，逐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军官队伍，适应未
来军事斗争的需要。 




